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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日間部學雜費調整公開說明會會議紀錄  

時   間：107 年 05 月 14 日 (星期一 )中午 12 時 00 分  

地   點：本校綜合科館第一演講廳   

主   席：楊副校長重光 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記   錄：杜盈慧  

壹、主席致詞： (略 ) 

貳、校長致詞： (略 ) 

貳、簡報說明： (略 )  

參、宣讀發言規範： (略 ) 

肆、意見交流與問題提問：  

【提問一】學校決定調整學雜費是基於何種考量？這次雖然只調整

2.5%，但是否明年又會再次調整學雜費？ (技職所  陳同學 ) 

楊教務長回應：  

基本上調整學雜費不會很頻繁，因為調整學雜費是非常審慎的

事情。教育部也會依據當時物價的波動或是各校前一年學雜費

調整的幅度，訂有各校調整學雜費基本調幅的規範。方才校長

也有提及不希望學生的學雜費一次調整太多，以免造成學生太

大的負擔。  

王校長回應：  

調整學雜費對學校而言，是非常不得已的事情。本校的治學理

念是以學生為中心，學校的各項建設都會以學生為出發點來規

劃，包含各種輔導、獎學金及硬體建設等，學校要增加的支出

遠遠超過調整學雜費學校所增加的收入，所以現階段學校必須

微幅的反應在學雜費上，以免未來為維持學校運作而做學雜費

巨幅的調整，就會對學生造成太大的衝擊。未來幾年除非社會

有物價劇烈的變動，學校應該不會再做學雜費的調整。  

【提問二】億光大樓一樓的空間租借給私人公司，未開放給在校學生使

用，租金用於學校何處？四樓點子工場目前停止開放學生使

用，影響學生使用權益，是否未來新建的大樓會有一樣的情

形？ (工設系  陳同學 )  

陳總務長回應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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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自 105 學年度起即開始進行含教學實驗室的教學大樓及

體育館的建設。體育館的一二樓是挑高的游泳池，採 8 水道

25 公尺的標準池；三樓及五樓是球場，包含羽球場、排球場

及籃球場，以及可容納約 500 人的演講廳。目前規劃讓體育課

可於室內進行，不受天氣限制。同學很關心的機車停車場，也

將移至室內的地下一樓，這些都是給同學們使用的場域。  

產學處蔡組長 (代理黃產學長 )回應：  

點子工場及自造工坊當初的營運經費來自教育部 104-106年度

計畫經費，但目前計畫結束暫停營運。  

任副校長回應：  

目前億光大樓四樓執行的計畫為「產學研鏈結中心」，是一個

國家級產官學創業加速器，目的在於輔導學校新創團隊，將原

本的點子工場提升至國家級的創業基地，本校刻正積極與該中

心協調，未來仍須提供本校師生服務，如 3D 列印等服務項目，

待相關使用辦法訂定完成，再繼續提供本校師生服務。  

【提問三】為什麼學雜費調整支用項目主要在獎學金使用，而非整體的

硬體建設？獎學金只有少數學生可以受惠，硬體建設才是大

部分學生可以用到的。 (經管系  陳同學 )  

楊教務長回應：  

一、教育部規定各校調整學雜費的支用計畫必須有較高的比

例用於學生的獎助學金，尤其是弱勢學生的照顧，即使調

整了學雜費，也不能犧牲弱勢學生就讀臺北科大的機會。

104 學年度調整日間部大學部學雜費支用計畫用於獎助學

金的比例佔 50%，本次調降為 40%。  

二、獎助學金雖然占其中較高比例，但其他項目都直接的用在

同學的身上。在本校支用計畫中「厚實學生基礎能力」所

需之經費，即遠遠超過學雜費調整的收入。除了學雜費收

入，學校同時會加碼校務基金的挹注來推動各項措施，在

優先照顧弱勢學生的同時，兼顧所有在校學生的權益。  

【提問四】學生活動中心落成後，校友是否可以使用？ (工設系  郭同學 ) 

陳總務長回應：  

當初姚校長就是以「校友體育館」作為本校體育館之定位，除

了希望可以憑藉校友的力量挹注建設本體育館之外，未來校友



 3 

可以申辦校友證，在使用學校的設施時，適用較優惠的收費標

準。  

楊副校長回應：  

本校辦學經費來源除學雜費收入占 30%、教育部補助 30%，其

餘皆須仰賴教職員產學合作案管理費及校友捐款來支應。因應

辦理各項措施及建設所需經費日增，長遠來看學校分階段微幅

的調整學雜費，除了避免學校經費的赤字，也是為了降低對同

學們未來學雜費陡增的衝擊。  

【提問五】學校支用計畫很大比例做為獎學金的設置，如果弱勢學生無

法獲得「獎學金」實質上的幫助，是否失去了原始設置獎助

學金的美意？ (電子系  李同學 ) 

楊副校長回應：  

雖然我們調整的是 107 學年度的學雜費，但對於學生的各項服

務都已經正在執行，尤其依照校長的辦學理念，以學生為本，

弱勢學生更是學校照顧的重點，除了持續投入助學金予弱勢學

生，各項輔導措施如職涯輔導師的聘用、心理輔導師的增聘，

希望能夠讓心理輔導從現在大一、大二及研一擴展到大三、大

四及研二，都是對全體學生的照顧。教育不能等待，但我們也

不希望今天的使用變成明日同學的負擔，因此調整學雜費是希

望讓學校現正進行的各項服務，有更多資源讓我們把服務做得

更好，而這些都需要同學們的認同。  

楊教務長回應：  

公立學校不能只是招收優秀學生，更具有照顧弱勢學生的社會

責任，要照顧社會上需要照顧的人，在未來幾年學校要增加弱

勢學生的入學比例，將由目前的 8%提升至 10%左右，這也是

我們為執行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的承諾。學校會全面顧及弱勢

學生的需求，盡力把編列的獎助學金發放出去。  

【提問六】在畢業後如有求職是需要外部檢測的英語能力認證結果的，

校內自辦英語能力鑑定是否就只是為了英語能力畢業門檻而

用？且對於已經通過校外英語檢測的學生是否不公平？ (電

子系  林同學 ) 

楊教務長回應：  

一、校內英語能力鑑定考試的測驗結果僅可作為畢業門檻之

用，如果同學有求職甚至進入外商工作的需要，建議同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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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應參加外部英語能力檢測。同學如果已經通過具有公信

力的語言檢定機構，就不須參加校內自辦之考試，而且無

論求職或是繼續升學均是有利而無害。  

二、如果同學取得外部鑑定考試優異的成績，就可以申請外語

能力檢定獎勵金。經與全國各大專校院之外語能力檢定

獎勵制度相比，本校所提供之獎勵金額十分優厚，希望

透過此獎勵機制不但可以實質上補貼  同學的報名費，也

是對同學優異外語能力的肯定。  

【提問七】英語能力獎勵金補助項目增列了泰語、韓語及越南語，但為

何沒有其他的東南亞語種，如馬來文、印尼文等？且本校

MOOCs 課程也在推動馬來文及印尼文，這些是否也可列入

補助項目？ (能源所  李同學 ) 

楊教務長回應：  

學校也非常鼓勵同學可以多學習新南向語言，但因目前馬來語

和印尼文尚未有具有公信力的語言檢定機構，以至於無法與

CEFR(歐洲語言能力分級架構 )相互對應，未來如有確認可與

CEFR 對應的其他語言檢定測驗，則皆可納入本校外語能力畢

業門檻或獎勵範圍。  

蘇研發長回應：  

一、研發處訂有鼓勵同學取得證照或競賽優良相關之獎勵金

辦法，自 105 年度起，除鼓勵同學取得甲乙級證照外，更

補助同學參加「 iPAS」相關證照等之檢定，可獲得獎勵金，

過去本校學生參與之競賽亦成果斐然。  

二、本校更設有師生優良論文獎勵金，自今年度起開始實施。 

 

伍、散會：下午 1 時 25 分  


